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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01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08/01 行文沈志明地政士台端申請加入本會案，業經本會第十一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審查通過並已為您投保團體傷害保險，茲檢附會員證書一份，請查收。 

111/08/01 行文邱姸禎地政士台端申請加入本會案，業經本會第十一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審查通過並已為您投保團體傷害保險，茲檢附會員證書一份，請查收。 

111/08/01 行文林季錚地政士台端申請加入本會案，業經本會第十一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審查通過並已為您投保團體傷害保險，茲檢附會員證書一份，請查收。 

111/08/02 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函有關本所舉辦「不動產稅法介紹」教育訓練，敬邀貴會

會員參加，請查照。 

111/08/02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周慶松申請周桂瑄為登記助理員，請 鑒核。 

111/08/03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08/03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08/04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蕭春美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

符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7月 26日及換

新執照，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08/04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陳燕慧局長率領稅務局團隊來訪，與陳仕昌理事長及理監事團

隊互相交流意見，精進業務。 

111/08/05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函謹訂於 111年 9月 12日(星期一)下午 14時至 16時

50分在本分局 3樓簡報室辦理「個人房地合一稅 2.0暨遺產贈與稅網路申報系統

操作說明」講習會，惠請貴公會會員屆時踴躍參加，請查照。 

111/08/05 基隆市地政士公會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聯誼餐會，由王常務理事文斌出席

參加。 

111/08/08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葉品穎申請僱用紀晉溢為登記助理員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

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1/08/08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詹清福申請僱用詹允辰為登記助理員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

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1/08/08 彰化縣政府函檢送本府訂定「彰化縣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111/08/08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函本分署定於 111年 8月 16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

分於本分署 3樓大會議室進行不動產拍賣事宜，並於同日下午 3時開標，請轉知

貴會會員踴躍前來參與投標競買，請查照。 

111/08/08 行文會員李東柏台端申請補發會員證書一份，請查收。 

111/08/08 通知陳理事長仕昌暨鹿港區理監事參加會員林美霞之母林施勸 老太夫人往生告

別式【111/08/12(五)上午 6:30，鹿港鎮永安里中正路 329巷 14號】 

111/08/09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函為加強全民租稅知識，本局舉辦「建縣 300 攜手同遊 LINE

彰稅」網路闖關租稅宣導活動，敬請協助於網站、FB粉絲專頁及公告欄等宣傳周

知，並鼓勵所屬同仁踴躍參加，請查照。 

111/08/09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函為擬訂「稽徵機關核算 111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111

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請於 111年 8月 12日前提供修訂意見或反映事項憑

辦，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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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09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敬邀 貴會所屬地政士會員及其眷屬參加中華

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 111年國慶大會典禮，轉請查照。 

111/08/09 全聯會轉知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檢送「臺北市政府獎勵研究報告運用資料作業要

點」，本年度報名期間延長至 111年 8月 15日止(以郵戳為憑)，敬邀貴單位人員

踴躍參與，轉請查照。 

111/08/09 全聯會轉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函檢送辦理好城市講堂永續韌性好適居都市

更新及住宅領域系列講座-「不會再錯過的公辦都更-開箱國家住都中心公辦都更

案」，敬請惠允公告及踴躍報名參加。 

111/08/09 全聯會轉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本署訂於本(111)年 9月 6日(星期二)及 9月 8日

(星期四)兩日上午 10時各舉辦 1場次「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公告事業用地土

地轉移時應注意事項暨評估調查及檢測申報制度宣導會(視訊)」，請轉知相關訊息

並踴躍參加。 

111/08/09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林季錚申請廖易瑜、劉庭君為登記助理員，

請 鑒核。 

111/08/10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吳豐宇申請謝嘉怡為登記助理員，請  鑒核。 

111/08/10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本會會員詹昆根申請黃淑惠為登記助理員，請  鑒核。 

111/08/11 南投縣地政士公會函本會於民國 111年 7月 27日下午 4:30假南島婚宴會館召開

本會第十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 30週年慶祝典禮聯歡晚會，業已順利圓滿完成，承

蒙貴 長官、貴賓蒞臨指導或惠賜花籃賀禮等，倍增大會光彩，隆情厚誼，無任銘

感，特函申謝。 

111/08/11 彰化縣政府函檢送衛生福利部 111年 7月 26日公告修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防疫措施裁罰規定」公告影本乙份，請查照。 

111/08/11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08/11 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舉辦「不動產稅法介紹」教育訓練，由陳理事長仕昌等 10

人會員參加。 

111/08/12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黃瓊儒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

符合地政士法第 8條，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8月 4日，請文到後

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08/12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林國揚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

符合地政士法第 8條，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8月 14日，請文到後

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08/12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林秀宸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

符合地政士法第 8條，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8月 8日，請文到後

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08/12 新竹市政府函檢送「第 39屆全國地政盃活動競賽」報名帳號乙份，詳如說明，請

查照。 

111/08/12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函敬請貴會協助轉知所屬會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0年 2月 2

日(90)農企字第 900102896號函等 5則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供農路使用之土地相

關函釋，自即日停止適用」，請查照。 

111/08/12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為召開本會第 10屆第 3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事項如說明，敬請 台端屆時踴躍出(列)席參加。【111/09/15(四)14:15，雲

林縣三好國際酒店 3樓尊爵廳】 

111/08/12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本會會員李庭宇申請終止張又予之僱傭關係並申請許

富程為登記助理員，請 鑒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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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12 行文各會員為與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聯合舉辦「個人房地合一稅 2.0暨遺

產贈與稅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講習會，請查照。 

111/08/12 行文彰化縣政府(社會處)、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檢送本會第十一屆第六次理監事

聯席會會議記錄乙份，請予備查。 

111/08/12 通知陳理事長仕昌暨田中區理監事參加會員蕭啟章之父蕭公錫樑老先生往生告別

式【111/08/16(二)7:40，社頭鄉生命禮儀廳景福廳】 

111/08/12 通知陳理事長仕昌暨北斗區理監事參加會員黃百堅之子結婚喜筵

【111/09/03(六)12:00，耐斯王子大飯店】 

111/08/12 會員林美霞之母林老太夫人往生告別式，由陳理事長仕昌、王常務理事文斌前往

參加告別式。 

111/08/15 舉辦 111年度第 8次會員教育講習線上課程。 

111/08/16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吳蕙如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

符合地政士法第 8條，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5月 18日，請文到後

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08/16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08/16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08/16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本會會員吳豐宇申請洪焜福為登記助理員，請  鑒核。 

111/08/16 會員蕭啟章之父蕭公錫樑老先生往生告別式，本會除致花圈一對敬表哀悼之意，

依婚喪禮儀辦法致奠儀金，陳理事長仕昌、林理事文新及陳監事美單於 111/08/13

先前上香致意。 

111/08/17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林吟霞、林子揚申請終止僱用登記助理員張雅惠案，經核符

合地政士法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1/08/17 行文會員陳○明本會 111年 8月 15日於線上舉辦第 8次會員教育講習『地政士如

何避免無效抵押權登記案例解析』教育訓練，臺端報名後未出席線上課程亦未請

假，紀律委員會將依規定處理，請查照。 

111/08/18 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函貴公會會員陳仕昌理事長等 10人參加本所 111年 8月

11日所舉辦「不動產租稅規劃」原名稱「不動產稅法介紹」教育訓練，全程參加

人員核予終身學習時數 2小時，請查照。 

111/08/18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本件聲請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為就遺產行

使權利，向本院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案件(111年度司繼字第 1172)，有選任被繼

承人鄭長誌遺產管理人之必要，並認由法律專業之人擔任本件管理人為宜，請推

薦二至三名適合且有意願擔任之人選，請查照。 

111/08/18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王義宏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

符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12月 25日及

換新執照，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08/18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呂信煉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

符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8月 8日，請

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08/19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08/19 彰化縣政府函檢送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個人資料稽

核指引」1份，請查照。 

111/08/19 社團法人新北市地政士公會第 11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聯誼餐會，由陳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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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昌、曹常務監事芳榮及楊理事鈿浚參加。 

111/08/22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林端美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

符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5月 16日，請

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08/23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黃彥叡地政士遷入臺中市執業，本縣地政士登記應註銷案，

業經本府註銷，檢附公告 1份，請依規定辦理，請查照。 

111/08/23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游琇芸申請地政士事務所名稱變更案，經核符合地政士

法第 9條等規定，准予事務所名稱變更及換新執照，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

請查照。 

111/08/23 社團法人新北市地政士公會函本會第 11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業於民國 111年 8

月 19日召開完畢，承蒙各位長官暨同業先進蒞臨指導，或賜贈花籃祝賀，倍增大

會光彩，隆情厚誼，不勝感激，特再函表謝忱。 

111/08/24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請 貴會協助查調於民國 105年 9月間所屬地政

士會員有承辦「借名登記」案件，辦理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借名登記」

者，其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登記原因使用【買賣】或【贈與】之

案件，如說明，請查照。 

111/08/24 行文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有關貴會函詢本會會員有承辦「借名登記」

案件，辦理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借名登記」者，其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

權移轉登記時，登記原因使用【買賣】或【贈與】之案件一案，如說明，請查照。 

111/08/24 通知陳理事長仕昌暨彰化區理監事參加會員林邦名之岳父李公金生老先生往生告

別式【111/08/27(六)7:20，彰化市立殯儀館明孝廳】 

111/08/26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函本分署定於 111年 9月 6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於本分署 3樓大會議室進行不動產拍賣事宜，並於同日下午 3時開標，請轉知貴

會會員踴躍前來參與投標競買，請查照。 

111/08/27 會員林邦明之岳父李老先生往生告別式，本會致花圈一對敬表哀悼之意，陳理事

長仕昌、陳理事素珍前往上香致意。 

111/08/30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楊美玉申請終止僱用登記助理員許益嘉案，經核符合地政士

法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1/08/30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本件聲請人為就遺產行使權利，向本院聲請選任遺

產管理人案件，因有選任被繼承人陳奕成遺產管理人之必要，並認由具法律相關

專業之人擔任本件管理人為宜，請推薦二至三名適合且有意願擔任之人選，請查

照。 

111/08/30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本件有選任被繼承人許基炫遺產管理人之必要，並

認由具法律相關專業之人擔任本件管理人為宜，請推薦二至三名適合且有意願擔

任之人選，請查照。 

111/08/31 退會申請書-童家秋地政士因視力不佳，將退出彰化縣地政士公會之會員。 

111/08/31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周慶松地政士申請僱用周桂瑄為登記助理員案，經核符合地

政士法第 29條等規定，予以備查，請依相關規定辦理，請查照。 

111/08/31 新竹市政府開會通知召開 111年第 39屆全國地政盃活動競賽第 2次領隊會議

【111/9/6(二)下午 2時，新竹市稅務局 B2樓】 

111/08/3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本件聲請人為就遺產行使權利，向本院聲請選任遺

產管理人案件(111年度司繼字第 451號)，因有選任被繼承人曹黃秀鏡遺產管理

人之必要，並認由具法律相關專業之人擔任本件管理人為宜，請推薦二至三名適

合且有意願擔任之人選，請查照。 

111/08/3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本件聲請人為就遺產行使權利，向本院聲請選任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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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管理人案件(111年度司繼字第 940號)，因有選任被繼承人王錫金遺產管理人

之必要，並認由具法律相關專業之人擔任本件管理人為宜，請推薦二至三名適合

且有意願擔任之人選，請查照。 

111/08/3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本件聲請人為就遺產行使權利，向本院聲請選任遺

產管理人案件(111年度司繼字第 803號)，因有選任被繼承人蕭家福遺產管理人

之必要，並認由具法律相關專業之人擔任本件管理人為宜，請推薦二至三名適合

且有意願擔任之人選，請查照。 

111/08/3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本件聲請人為就遺產行使權利，向本院聲請選任遺

產管理人案件(111年度司繼字第 906號)，因有選任被繼承人蕭天註遺產管理人

之必要，並認由具法律相關專業之人擔任本件管理人為宜，請推薦二至三名適合

且有意願擔任之人選，請查照。 

111/08/31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本會會員林玉嬋申請陳炯翰為登記助理員，請 鑒核。 

111/08/31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彰化縣政府(社會處)、何鈺琦地政士、陳泰杰地政士、

張溢昌地政士、童家秋地政士本會會員何鈺琦、陳泰杰、張溢昌及童家秋等 4位

地政士申請退會，茲檢送出會名冊一份，請惠予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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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人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提供土地予建商作為建築物對外通行及申請建

造執照使用，性質上屬債權契約，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僅對當事人發生效力 

裁判字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601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07 月 21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土地所有人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提供土地予建商作為建築物對外通行 

          及申請建造執照使用，性質上屬債權契約，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其他特別情 

          形外，僅對當事人發生效力；縱使受讓土地所有權之第三人受拘束，其義 

          務內容仍應依該債權契約之約定，不得逸出契約規範，增加第三人權利之 

          限制。 

----------------------------------------------------------------------------- 

合夥為兩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所組成之團體，以合夥名義與他人所訂之

契約，契約關係應存於合夥與該他人之間，而非存於各合夥人個人與他人之間 

裁判字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921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07 月 07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合夥為兩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所組成之團體，與個人有別。因 

          此，以合夥名義與他人所訂之契約，其契約關係應存在於合夥與該他人之 

          間，而非存於各合夥人個人與該他人之間。 

----------------------------------------------------------------------------- 

法定空地上之建築物為土地共有人之一所有，於分割時將法定空地分配於該建築物

所有權人，建築物與所屬法定空地同歸一人所有，自不受不得分割之限制 

裁判字號：110年度台上字第 1542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07 月 27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法定空地上之建築物為土地共有人之一所有，於分割時將法定空地分配於 

          該建築物所有權人，建築物與所屬法定空地同歸一人所有，自不受不得分 

          割之限制。 

-----------------------------------------------------------------------------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5 號判決【農田水利用地照舊使用案】 

裁判字號：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5 號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08 月 12 日 

資料來源：憲法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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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59年 2月 9日修正之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11條第 2項前段規定：「原 

     提供為水利使用之土地，應照舊使用」。故應照舊使用之土地，如為私人 

     所有，且未經租用、價購等方式取得權源，則屬個人之特別犧牲，應予徵 

     收，並給予補償，於 3年內擬定徵收補償相關計畫，以使於合理期限內完 

     成徵收補償，始符合憲法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 

----------------------------------------------------------------------------- 

買賣契約合法解除後雙方互負回復原狀義務，出賣人依約將買受人給付價金沒收充

為違約金，經法院酌減後，酌減數額以外金額是否仍具價金性質提案大法庭 

裁判字號：110年度台上字第 1353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07 月 14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最高法院民事第五庭關於假設買賣契約業經合法解除，買賣雙方互負回復 

          原狀之義務。惟出賣人依買賣契約將買受人給付之價金沒收充為違約金， 

          嗣經法院依民法第 252條規定酌減後，就酌減數額以外之金額是否仍具價 

          金性質？買受人得否依同法第 261條準用同法第 264條規定，就自己依同 

          法第 259條第 1款規定應返還之給付為同時履行抗辯？經評議後擬採之法 

          律見解與最高法院先前裁判歧異，經徵詢其他各庭意見後，見解仍有歧異 

         ，爰依法提案予民事大法庭裁判。 

----------------------------------------------------------------------------- 

 

如果你有了屋頂 

你就會失去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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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區域計畫案件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之執行事宜 
發文單位：內政部 

發文字號：台內營 字第 1110813388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11 年 08 月 04 日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第 28 卷 146 期 

要  旨：關於區域計畫案件遇有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所稱應 

          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之情事時，應按案件類別不同給予不同之補正期限 

全文內容：關於「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限期補正執行事宜，其 

          規定如下，並自即日生效： 

          一、第一類案件：由於本類案件僅屬書、圖型式要件之審查，區域計畫擬 

              定機關（或接受本部委辦審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申請案 

              件後，由業務單位程序審查需先補書圖文件者，給予申請人一個月之 

              補正期限；必要時，簽請執行秘書或其指定人員擔任召集人召開行政 

              程序審查專案小組會議後，依研商結論函請申請人補正書圖文件者， 

              再給予一個月之補正期限。 

          二、第二類案件： 

          （一）開發案件經提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過後，需依小組委員意 

                見補充資料者，由於本類案件需補充實際調查資料，或因併行審查 

                環境影響評估或水土保持規劃書未能終結之故，給予六個月之補正 

                期限。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五月一日起，本類案件給予二個月之補正期 

                限。 

          三、第三類案件： 

          （一）經提區域計畫委員會（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成立之專責審議小 

                組）審查後，需依決議修正計畫書圖者，給予三個月之補正期限。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五月一日起，本類案件給予一個月之補正期 

                限。 

          四、前揭三類案件之補正期限，如有特殊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 

              原因，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申請核准者，得依案件類別給予展延補 

              正期限，其中第一類及第三類案件展延補正以一次為限，第二類案件 

              展延補正以二次為限。但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五月一日起，前揭三 

              類案件均不得展延補正期限。 

          五、前揭三類案件之補正資料，經業務單位檢核仍未完全補正或申請展延 

              補正期限需檢附其他機關之證明文件而未檢附者，得函請申請人於十 

              日內補正。 

          六、前五點之補正期限，以文到次日起算，且不得超過中華民國一百十四 

              年四月二十九日，屆期不補正，即予駁回處理。 

          七、本部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台內營字第一○二○八一二八 

              五○號令廢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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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合作社興建大樓等營繕工程或購置固定資產，如社員代表大會決議授權理事會

於一定金額內辦理營繕或購置，其全年營繕或購置金額仍應於該全年概約預算內為

之 
發文單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發文字號：金管銀合 字第 1110272308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11 年 08 月 04 日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有關信用合作社興建大樓等營繕工程或購置固定資產等相關作業程序，請 

          轉知所屬社員社依說明一辦理，請查照。 

說    明：一、信用合作社興建大樓等營繕工程或購置固定資產，係屬重大性資本支 

              出，為求昭信社員暨衡量次年度財業務之規劃，信用合作社須辦理編 

              列全年概約預算，由理事會通過後，提經社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請 

              地方主管機關備查。倘社員代表大會決議授權理事會於一定金額內辦 

              理營繕或購置者，其全年營繕或購置金額仍應於該全年概約預算內為 

              之。 

          二、財政部 84年 12月 6日台財融字第 84788106號函、85年 2月 17日台 

              財融字第 85508265號函、 85年 4月 29日台財融字第 85517773號函 

              及 85年 10月 22日台財融字第 85548068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 

修正「稅籍登記規則」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八月八日財政部台財稅字第 11104610670號令修正發布第 3、4、 

8、11、20條條文；增訂第 4-1條條文；並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 3 條    營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開始營業前，填具設立登記申請書，向主 

           管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一、新設立。 

           二、因合併而另設立。 

           三、因受讓而設立。 

           四、因變更組織而設立。 

           五、設立分支機構。 

           公司、獨資、合夥及有限合夥組織之稅籍登記，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據公司 

           、商業或有限合夥登記主管機關提供登記基本資料辦理，視為已依本法第 

           二十八條規定申請稅籍登記；其屬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 

           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勞務者，對於第四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 

           應登記事項，應自主管稽徵機關核准之日起十五日內，向該機關申請補辦 

           。 

           營業人之管理處、事務所、工廠、保養廠、工作場、機房、倉棧、礦場、 

           建築工程場所、展售場所、連絡處、辦事處、服務站、營業所、分店、門 

           市部、拍賣場及類似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如對外營業，應於開始營業前依 

           本規則規定，分別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以自動販賣機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應向營業人所在地之稽徵機關申 

           請稅籍登記，並申報販賣機設備編號、放置處所及營業台數，免就販賣機 

           放置處所逐一申請稅籍登記。但販賣機放置處所設有專責管理處所或以販 

           賣機收取停車費者，不適用之。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應向所 

https://www.lawbank.com.tw/news/RedirectLaw.ashx?lsid=FL025932&ldate=20220808&l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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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主管稽徵機關於辦理稅籍登記後，應以書面通知營業人。非依第二項規定 

           辦理稅籍登記者，並應副知建築管理、消防、衛生等相關單位。 

第 4 條    營業人稅籍登記，應登記事項如下： 

           一、營業人名稱及地址。 

           二、負責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戶籍所在地地址。 

           三、組織種類：公司、獨資、合夥、有限合夥或其他組織。 

           四、資本額。 

           五、營業種類。 

           六、合夥組織者，合夥人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資種類、數額。 

           七、有限合夥組織者，合夥人之姓名或名稱、身分證或法人統一編號、住 

               所、居所、出資額、出資種類及責任類型。 

           八、有總機構之固定營業場所，其總機構之名稱、地址及其營利事業統一 

               編號。但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免予載明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九、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 

               或勞務者，其網域名稱及網路位址；向網路服務提供業者或其他提供 

               虛擬主機之中介業者申請會員加入賣家者，併含其向各業者申請之各 

               該會員帳號。 

           非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辦理稅籍登記之分支機構申請稅籍登記時，其依前項 

           第一款規定應登記之名稱，除應表明總機構名稱外，尚須附記其為分支機 

           構之明確字樣。另外國公司之分支機構名稱應標明國籍，並置於地區名或 

           特取名稱之前。 

第 4-1 條  營業人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 

           物或勞務，應於其網路銷售頁面及相關交易應用軟體或程式之明顯位置清 

           楚揭露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名稱。 

第 8 條    稅籍應登記事項有變更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填具變更登記 

           申請書，檢同有關證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但遷移地址者， 

           應向遷入地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公司、獨資、合夥及有限合夥組織之營業人對於稅籍應登記事項申請變更 

           登記者，應於辦妥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變更登記之日起十五日內為之。 

           但僅對於第四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應登記事項申請變更登記者，應依前 

           項規定辦理。 

           以自動販賣機銷售貨物或勞務者，其自動販賣機營業台數增減、放置處所 

           變更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向營業人所在地稽徵機關報備。 

           營業人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辦妥稅籍登記，且至 

           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有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 

           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勞務者，應於一百十二年一月十五日以前，依第四條 

           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應登記事項，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第 11 條   營業人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偽造、變造文書，經有罪判決確定者，主 

           管稽徵機關得依檢察機關通知，撤銷其稅籍登記。 

           營業人登記事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關得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 

           申請，廢止其稅籍登記： 

           一、登記後滿六個月尚未開始營業，或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達六個月 

               。但有正當理由經核准延展者，不在此限。 

https://www.lawbank.com.tw/news/RedirectLaw.ashx?lsid=FL025932&ldate=20220808&lno=4
https://www.lawbank.com.tw/news/RedirectLaw.ashx?lsid=FL025932&ldate=20220808&lno=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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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遷離原址，逾六個月未申請變更登記，經稽徵機關通知仍未辦理。 

           三、登記後經有關機關調查，發現無營業跡象，並經房屋所有權人證明無 

               租借房屋情事。 

           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稅籍登記者發生前二項應撤銷或廢止登記情事， 

           主管稽徵機關應通報登記主管機關，經其辦理撤銷或廢止登記後，始得為 

           之。但經登記主管機關通報營業人解散或歇業登記者，不在此限。 

第 20 條   本規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一日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之第三條自 

           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十一年八月八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十二 

           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 

修正「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八月十六日行政院院臺建字第1110024095號令修正發布第84條條文 

第 84 條   本條例第六十條第一項所稱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指以重劃區 

           內未建築土地按評定重劃後地價折價抵付。 

           前項折價抵付之土地（簡稱抵費地），除得按底價讓售為社會住宅用地、 

           公共事業用地或行政院專案核准所需用地外，應訂底價公開標售、標租或 

           招標設定地上權。經公開標售而無人得標時，得於不影響重劃區財務計畫 

           之原則下，予以降低底價再行公開標售，或採標租或招標設定地上權。 

           前項抵費地處理所得價款，除抵付重劃負擔總費用外，剩餘留供重劃區內 

           增加建設、管理、維護之費用及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不足由實施平均 

           地權基金貼補之。 

-------------------------------------------------------------------------------- 

修正「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財政部台財產改字第 11150003460號令修正發布第 

14、22 點條文；並自即日生效 

      十四、辦理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應限制地上權人不得將土地出租或出 

            借他人作建築使用。 

            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地上權人將土地出租或出借他人作非建築使用，  

            其使用存續期間之末日，不得在地上權存續期限末日之後，且不得違反 

            設定目的。 

            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地上權人經徵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並 

            符合下列規定者，得將土地或地上建物出租或出借他人使用： 

           （一）土地出租或出借他人作非建築使用。 

           （二）地上建物於總樓地板面積十分之一範圍內出租或出借他人使用。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將附設停車設備及停車場設施出租或出借，並免予計入出租（借 

                   ）範圍。 

                 2.符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產業發展需求，於設定地上權契約 

                   約定之出租（借）樓地板面積比例。 

           （三）未違反設定目的。 

           （四）使用存續期間之末日未超過地上權存續期限末日。 

      二十二、地上權存續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機關得終止設定地上權契約： 

           （一）得標人以抵押貸款方式繳納權利金時，未於得標之次日起九十日內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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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權利金。 

           （二）地上權人或經其同意為使用之第三人未依約定用途、都市計畫或區域 

                 計畫及其他法令規定使用土地，或違反設定目的。 

           （三）地上權人將土地出租或出借他人作建築使用。 

           （四）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之地上權人將土地或地上建物出租或出借他人使 

                 用，未徵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或出租、出借地上建物範圍 

                 超過地上建物總樓地板面積十分之一。但設定地上權契約另有約定者， 

                 不在此限。 

           （五）地上權人未經執行機關同意擅將地上權或地上建物之一部或全部讓與 

                 第三人、辦理信託或設定抵押權。 

           （六）地上權人未依設定地上權契約、委託管理契約辦理公證、補充或更正 

                 公證。 

           （七）地上權人積欠地租金額達二年以上之總額。 

           （八）地上權人未於原得標人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之日起三年內，就標得設 

                 定地上權之全部標的取得建造執照並開工。但設定地上權契約另有約 

                 定者，不在此限。 

           （九）其他依法令規定或設定地上權契約約定之終止原因發生。 

                 地上權或地上建物之一部或全部設定抵押權者，執行機關定期限催告 

                 地上權人依契約履行或改善時，應將催告情形副知抵押權人，抵押權 

                 人於期限屆滿前書面告知執行機關有執行債務催理作業需求者，執行 

                 機關得俟抵押權人完成債務催理後辦理終止設定地上權契約事宜。 

 

沒有人比自己更能說服自己。 


